附件 1

创业导师参赛人员条件

主要是指具有丰富成功创业实践经验，在企业管理、工业设计、技术开发、市场开拓、法律咨询等方面具有一定社会影响的各行业机构负责人或行业专业人士，包含各行业企业家、投融资专家、风险投资人、管理咨询专家、技术专家等相关创业实践专家或在其他科技领域具有丰富经验的实践工作者。
1.拥护国家各项方针政策，维护国家利益，遵守各项法律法规；
2.具有较强的社会责任感和奉献精神，热心社会公益事业，热心创新创业服务事业；
3.熟悉国家及地方有关创业就业政策法规，具有较高的政策理论；
4.入选后承诺在威海市内继续稳定开展创业服务相关工作；
5.专业背景及技能条件：具备 5 年及以上相关领域实践经验，且拥有扎实的实操能力（具备下列条件之一即可）：
（ 1 ）企业负责人/创始人：作为企业负责人/创始人或联合创始人，带领 1 家企业稳定运营 3 年以上；或在企业转型升级、规模化发展过程中担任核心决策角色。优先考虑拥有独角兽、专精特新 “小巨人”或高新技术企业背景的企业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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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投资机构负责人/高级合伙人/投资经理：熟悉投融资全流程，有实际投资经验，有成功投资案例，优先考虑近 3 年有聚焦威海市优势产业链、新兴产业的投资案例。需提供主导或参与投资的明确证明。
（3 ）管理/运营/技术专家：在管理、运营、技术等专业岗位上发挥重要作用且有重大业绩表现、具备高级职称或行业公认的执业资质；或在威海市八大产业集群、十条优势产业链相关领域拥有深厚技术背景或产业资源，能提供精准的技术攻关、资源对接支持。
（4）创业生态服务专家：在创业机会选择、商业模式设计与创新、法律服务、财税规划、市场咨询等创业孵化领域从事一项或多项服务工作 5 年以上，拥有服务初创企业的丰富经验和成功案例，能切实解决创业过程中的 “疑难杂症”。
6.整体实绩条件：持续开展创业指导相关工作，且近三年有实际创业服务实际效果（具备下列条件之一即可）：
（ 1 ）创业辅导实绩：近三年参与辅导创业项目不少于 20个；或作为主要创业指导导师辅导项目不少于 5 个；或辅导服务时长不低于 200 小时。所辅导项目在创业导师辅导维度（关键技术、法务服务、财税服务、风险规避、市场拓展、资源对接、商业模式优化等）有较大提升或改善。
（2）创业投资实绩：近三年投资威海市内初创项目不少于2 个；或累计投资金额不低于 300 万元。所投资项目必须存续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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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稳定运营或项目获得后续融资。（不含创业导师自己控股的公司）
（3 ）创业服务实绩：近三年所服务的创业项目获得省级及以上创业赛事三等奖及以上荣誉不少于 3 个；或者所服务的创业项目成功获得第三方投资累计不少于 200 万元（需提供已实际获得投资的证明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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